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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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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1号院内

通讯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1号院内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彩虹显示器

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股份”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彩虹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电子” ）股东大会独立股东

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彩虹电子 指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电彩虹 指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彩虹股份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 指 彩虹电子向中电彩虹转让彩虹股份13.5%股权之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彩虹电子与中电彩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受让彩虹股份股票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1号院内

法定代表人：郭盟权

注册资本：2,232,349,000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610000100158913

税务登记证号码：610498766306601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H股上市）

主要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运；彩色显示器件及其配套产品和材料、电子器件、电真空器件、电子产品

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计算机软硬件、化工产品、信息技术、工业控制系统及其成套设备的研究、开

发、制造、销售；机械加工、维修；电子信息技术的开发、培训、咨询服务；废旧物资收购、加工利用；积压物

资销售、光伏玻璃、钢化玻璃、镀膜玻璃、导电膜玻璃、平板玻璃的研发、生产、销售；太阳能电池芯片、太阳

电池组件及其配套产品以及硅材料、深加工玻璃新型材料和高科技产品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

通讯地址：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1号院内

邮政编码：710021

联系电话：029-3333297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

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郭盟权

董事长、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法定代表人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

张君华 副董事长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副总经理

西安彩瑞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司云聪 董事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副总经理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虹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明岩 董事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副总经理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中国电子进出口彩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姜阿合 董事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公司副总会计师

王家路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否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

徐信忠 外部董事 男 英国 是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

冯 兵 外部董事 男 美国 是

上海大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大亚集团首席战略官及总部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

HomeLegend首席执行官

王志成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否

北京傲天动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博迈科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邹昌福 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陕西荧光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彩虹昆山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珠海彩珠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西安彩虹资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咸阳彩虹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马建朝 财务总监 男 中国 否 无

洪 渊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无

马志斌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彩虹（合肥）光伏有限公司总经理

褚晓航 董事会秘书 男 中国 否 无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彩虹电子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目的

1.�使彩虹电子集中于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发展，使主业更加突出和明晰。

2.�理顺彩虹集团和两家上市公司（彩虹电子与彩虹股份）的股权架构，有利于两家上市公司独立资

本运作，节约管理成本。

3.�使彩虹电子获得一定的发展资金，向太阳能光伏玻璃上下游以及其它新材料等业务快速拓展，同

时可降低财务费用，改善资产负债结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彩虹电子本次股权转让后，持有彩虹股份4.95%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

存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彩虹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彩虹电子持有彩虹股份135,904,798股，占彩虹股份股份总数的18.45%。

本次权益变动后，彩虹电子持有彩虹股份36,444,798股，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4.95%。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彩虹电子与中电彩虹于2015年2月6日签署的本次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转让标的：彩虹电子持有的彩虹股份99,460,000股股份（约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13.50%）。

2.�转让方式：彩虹电子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将所持有的彩虹股份13.50%股权转让给中电彩虹。

3.�转让价格：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9.02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97,129,200元。

4.�转让价款的支付：中电彩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支付该等股权的转让价款至彩虹电子指

定的账户。

三、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权利瑕疵， 不存在任何权利质押及其他第三者权

益，不存在任何司法限制措施，不存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彩虹电子股东大会独立股东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彩虹股份的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14年3月25日至2014年7月14日期间，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竞

价交易系统合计出售彩虹股份股票29,100,000股，约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3.95%。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无买卖彩虹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盟权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彩虹电子与中电彩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彩虹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呢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咸阳

股票简称 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 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1号

院内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135,904,798股

持股比例：18.45%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99,460,000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36,444,798股

变动比例：13.50%����������变动后持股比例：4.9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尚需彩虹电子股东大会独立股东的批准、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郭盟权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彩虹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号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二月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彩虹显示器

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股份” ）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彩虹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

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彩虹集团 指 彩虹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电彩虹 指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彩虹股份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 指 彩虹集团向中电彩虹转让彩虹股份11.10%股权之行为

《股份转让协议》 指 彩虹集团与中电彩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转让/受让彩虹股份股票的权益变动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彩虹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号

法定代表人：郭盟权

注册资本：251,488.7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8209（4-4）

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8100018208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2018年6月03日）。 一般经营项目：彩色

显示器件、彩色电视机、显示器及其配套产品、电子器件、电真空器件、电子产品、信息光电子材料、微电子

材料、元器件、太阳能光伏电池及其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光伏系统集成；进出口业务；计

算机软、硬件研制、开发销售；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销售；工业控制系统及其信息技术及产品的

开发与销售；机械加工、修理；气体粗苯及焦油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服务。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号

邮政编码：712021

联系电话：029-3333413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者

地区的居留

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赖伟德 董事长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郭盟权

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法定代表人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

朱以明

董事、党委书

记、常务副总

经理、总会计

师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常务副

总经理、总会计师

杨林 董事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主任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贺龙廷 外部董事 男 中国 否 中南大学平板显示材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司云聪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虹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明岩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中国电子进出口彩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张少文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牛新安

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总法

律顾问

男 中国 否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君华 副总经理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西安彩瑞显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之日，彩虹集团持有彩虹电子（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160,146.80股股份，占该公

司股份总数的71.74%，系彩虹电子的控股股东。

除此以外，彩虹集团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彩虹集团对彩虹电子和彩虹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的发展规划所实施的资产整合

计划，总体目标是为了形成“战略清晰、主业突出、运营高效、效益优良” 的整体结构。 具体来讲一是为了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二是为了进一步理顺彩虹集团、中电彩虹和彩虹电子、彩虹

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架构，压缩管理级次，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三是为了明晰主业，促进上

市公司专业化经营，提高盈利能力，改善融资环境，拓展成长空间。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彩虹电子将重点发展光伏玻璃业务和新型电子材料业务，彩虹股份重点发展

液晶基板玻璃业务，从而实现彩虹集团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运行和专业化经营，提高盈利能力。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彩虹集团本次股权转让后，不再持有彩虹股份的股权。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

未来12个月内增持彩虹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彩虹集团持有彩虹股份81,800,000股，占彩虹股份股份总数的11.10%。

本次权益变动后，彩虹集团将不再持有彩虹股份的股份。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彩虹集团与中电彩虹于2015年2月6日签订《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主

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彩虹集团公司

受让方：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彩虹股份81,800,000股股份（约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11.10%）。

股份性质：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转让价款：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

平均值为基础确定，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9.02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737,836,000元。 该等

股权转让以货币方式支付对价。

转让价款的支付：中电彩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支付该等股权的转让价款至彩虹集团指定账

户。

协议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自下列

条件成就之日生效：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批通过。

三、本次拟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权利瑕疵， 不存在任何权利质押及其他第三者权

益，不存在任何司法限制措施，不存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法律障碍。

四、本次交易的相关部门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彩虹股份的情况如下：

2014年9月2日， 彩虹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彩虹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

7,088,889股，占彩虹股份股份总数的0.96%。

上述减持前，彩虹集团持有彩虹股份88,888,889股，占股份总数的12.06%，减持后，彩虹集团持有彩

虹股份81,800,000股，占股份总数的11.1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彩虹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郭盟权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三、彩虹集团与中电彩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彩虹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咸阳

股票简称 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 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彩虹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11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8180万股

持股比例：11.1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8180万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100%��������������变动后持股比例：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

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

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

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

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

是√（尚需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彩虹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郭盟权

签署日期：2015年2月10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 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一号西侧

通讯地址： 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一号西侧

股份变动性质： 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一五年二月十日

声 明

一、 本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和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拥

有权益的股份。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方式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

持有彩虹股份的任何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核批准。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权益变动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之特定含义如下：

中国电子/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电彩虹/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彩虹集团/股权转让方 指 彩虹集团公司

彩虹电子/股权转让方 指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彩虹股份/标的公司 指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中电彩虹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中电彩虹受让彩虹集团、 彩虹电子分别持有的彩虹股份11.10%和

13.50%的股份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一号西侧

通讯地址 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一号西侧

法定代表人 赖伟德

注册资本 3,513,495,300.00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610400100068701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07125830-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以自有资金对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商务贸易

业务投资及资产经营（非货币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液晶

基板玻璃、玻璃制品及原材料、光伏产品、组件及原材料、电子产品及原材料、

金属材料、通用零部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橡胶、塑料制品、机电

设备（除特种设备）、纸制品、木材、钢材、建筑材料、煤炭、矿产品（除专控）、

电线电缆的购销；仓储及物流服务

成立日期 2013年6月17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陕税联字610498071258308号

股东名称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彩虹集团公司

邮编 712021

电话 （029）33334139

传真 （029）3331376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1、产权关系结构图

2、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介

（1）控股股东情况介绍

根据中国电子 《关于将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委托给彩虹集团管理的通知》（中电资

[2014]96号），彩虹集团为中电彩虹控股股东。

彩虹集团成立于1995年9月，是在原彩虹电子集团公司基础上改制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2012年

12月31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彩虹集团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

改革〔2012〕1174号）文件，彩虹集团以无偿划转方式整体并入中国电子，成为其全资子公司。 彩虹集团

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

（2）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中国电子成立于1989年5月，是国务院国资委全资所属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中国电子以提供

电子信息技术产品与服务为主营业务，产业分布于新型显示、信息安全、集成电路、信息服务等国家战略

性、基础性电子信息产业领域，核心业务关系国家信息安全和国民经济发展命脉，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

性IT企业集团。 中国电子旗下拥有37家二级企业和15家控股上市公司。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电彩虹与彩虹股份无任何产权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电彩虹将直接控制彩虹股份24.60%的股权，从而成为彩虹股份的控股股东，股权

结构变化如下图所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两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1、中电彩虹基本情况

中电彩虹成立于2013年6月17日，注册资本为贰拾亿元整，由中国电子和彩虹集团共同出资设立，其

中：中国电子出资10.87亿元，占注册资本的54.33%，彩虹集团出资9.1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45.67%。 截至

2013年12月，投资各方已足额出资。 2014年3月7日，中国电子下发了《关于将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

限公司委托给彩虹集团公司管理的通知》，决定自中电彩虹设立之日起，将其委托给彩虹集团经营管理。

2014年9月5日，中国电子下发《关于下达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4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的通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35.13亿元，其中：中国电子出资26亿元，占注册资本的74%，彩虹集团出资

9.13亿元，占注册资本的26%。

2、中电彩虹的主要业务

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服务、转让；以自有资金对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商务贸易业务投资及资产经营

（非货币资产）管理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液晶基板玻璃、玻璃制品及原材料、光伏产品、组件及原

材料、电子产品及原材料、金属材料、通用零部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橡胶、塑料制品、机电设

备（除特种设备）、纸制品、木材、钢材、建筑材料、煤炭、矿产品（除专控）、电线电缆的购销；仓储及物流

服务。

3、主要财务指标

中电彩虹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合并数）：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3.12.31 2014.12.31

资产总额 229,979.76 355,730..76

负债总额 30,075.00 16,766.36

所有者权益 199,904.76 338,964.4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9,904.76 338,408.04

报表项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营业总收入 0.00 34,699.84

净利润 -95.24 -910.74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5.24 -909.72

注：2013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后数据，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内的违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3年6月设立以来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

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者地区

的居留权

在其他公司兼职情况

赖伟德

董事长、

法定代表

人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

员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彩虹集团公司董事长

郭盟权

董事、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以明

董事、党委书

记、常务副总

经理、总会计

师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彩虹集团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总会

计师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杨林 董事 男 中国 否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主任

彩虹集团公司董事

司云聪 董事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合肥彩虹蓝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虹正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明岩 董事 男 中国 否

彩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上海蓝光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中国电子进出口彩虹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中电彩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简要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电彩虹不存在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彩虹集团对彩虹电子和彩虹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的发展规划所实施的资产重组

计划，总体目标是为了形成“战略清晰、主业突出、运营高效、效益优良” 的整体结构。

1、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2、进一步理顺彩虹集团、中电彩虹和彩虹电子、彩虹股份两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架构，压缩管理级次，

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3、明晰主业，促进上市公司专业化经营，提高盈利能力，改善融资环境，拓展成长空间。

4、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电彩虹将以彩虹股份为平台重点发展液晶基板玻璃业务，提高盈利能力。

二、未来权益变动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电彩虹不排除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在彩虹股份拥有权益。

三、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

1、内部决策程序

2015年2月2日中电彩虹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受让彩虹股份股权的议案。

2、尚需履行审批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电彩虹未持有彩虹股份之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中电彩虹将持有彩虹股份181,260,000股，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24.60%，成为彩虹

股份控股股东。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中电彩虹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彩虹集团持有的彩虹股份81,800,000股（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

11.10%）和彩虹电子持有的彩虹股份99,460,000股（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13.50%），合计受让股份总数

为181,260,000股（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24.60%）。 中电彩虹于2015年2月6日分别与彩虹集团和彩虹电

子签订《关于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

1、中电彩虹与彩虹集团《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彩虹集团公司

受让方：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彩虹股份81,800,000股股份（约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11.10%）。

股份性质：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转让价款：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

平均值为基础确定，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9.02元，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737,836,000元。 该等

股权转让以货币方式支付对价。

转让价款的支付：中电彩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支付该等股权的转让价款至彩虹集团指定账

户。

协议成立与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自下列

条件成就之日生效：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批通过。

2、中电彩虹与彩虹电子《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转让标的：彩虹电子持有的彩虹股份99,460,000股股份（约占彩虹股份总股本的13.50%）。

股份性质：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转让价款：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转让标的的转让价款以股份转让信息公告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

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确定， 每股受让价格为人民币9.02元， 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897,129,200元。

转让价款的支付：中电彩虹应在本协议生效后的30日内支付该等股权的转让价款至彩虹电子指定的

账户。

协议成立与生效：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本协议自下列

条件成就之日生效：本次股权转让尚需经彩虹电子股东大会独立股东的批准和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

三、权利限制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拟受让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该等股权不存在任何现实的或潜在的权属争议或权利瑕疵， 不存在任何权利质押及其他第三者权

益，不存在任何司法限制措施，不存在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的法律障碍。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中电彩虹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彩虹集团和彩虹电子持有的合计181,260,000

股股份，共需支付股权受让款1,634,965,200.00元。

中电彩虹拟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受让股份之对价。不存在资金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也不存在通过与上市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或者其他交易获得资金的情形。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电彩虹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改变彩虹股份主营业务或者对其主营业

务做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中电彩虹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对彩虹股份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具体计划，没有对彩虹股份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具体计划。

三、中电彩虹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更换彩虹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计划。

四、中电彩虹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具体计划。

五、中电彩虹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具体计划。

六、中电彩虹不排除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作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

七、中电彩虹不排除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具体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对彩虹股份独立性的影响

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多年来一直保持

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未因违反独立性原则而受到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电彩虹与彩虹股份之间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保证彩虹股

份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同业竞争及相关解决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前，中电彩虹及中电彩虹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

项目和资产。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电彩虹承诺：中电彩虹及中电彩虹控制的其他企业均不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也不投资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存在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企业或

项目。

三、关于规范及避免关联交易的措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中电彩虹承诺采用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1、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随行就市

并保证不低于同期非关联交易价格”的交易定价原则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3、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的利益。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中电彩虹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1、2013年重大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定价方式

中电彩虹 受让资产 21,453.34 按评估价值进场挂牌交易

合计 21,453.34

2、2014年重大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收购人及其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定价方式

中电彩虹 借款 50,000.00

中电彩虹 利息收入 1,204.00

中电彩虹 销售货物 319.68 市场价

合计 51,523.68

二、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前24个月内，中电彩虹不存在与上市公司签署或谈判的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

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三、中电彩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交易。

第九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彩虹股份股票的行为。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中电彩虹最近两年财务会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3年末数 2014年末数

流动资产： — —

货币资金 413,144,604.19 585,931,695.91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1,683,700.00

应收账款 29,037,952.57

预付款项 425,431,335.01

应收股利

应收利息

其他应收款 800,000,000.00 1,346,379,605.47

存货 122,192.3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213,144,604.19 1,988,586,481.30

非流动资产： — —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1,086,652,999.06 1,095,667,883.09

固定资产 8,202,940.85

在建工程 59,023,640.76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无形资产 4,788,582.83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38,125.55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86,652,999.06 1,568,721,173.08

资 产 总 计 2,299,797,603.25 3,557,307,654.38

流动负债： — —

短期借款 300,000,000.00 100,000,000.00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8,392,971.37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职工薪酬 30,833,869.41

应交税费 750,000.00 6,993,711.8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21,443,064.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00,750,000.00 167,663,616.82

非流动负债： —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 债 合 计 300,750,000.00 167,663,616.82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 —

实收资本（股本） 2,000,000,000.00 3,513,495,300.00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952,396.75 -129,414,857.47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9,047,603.25 3,384,080,442.53

少数股东权益 5,563,595.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9,047,603.25 3,389,644,037.5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299,797,603.25 3,557,307,654.38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3年度 2014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346,998,362.00

其中：营业收入 346,998,362.00

二、营业总成本 952,396.75 356,216,761.97

其中：营业成本 352,410,707.48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83,222.03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000,020.00 14,136,543.40

财务费用 -47,623.25 -12,713,710.94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952,396.75 -9,218,399.97

加：营业外收入 111,000.00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952,396.75 -9,107,399.97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952,396.75 -9,107,399.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2,396.75 -9,097,207.38

少数股东损益 -10,192.59

注：2013年财务数据为经审计后数据，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十一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关于《收购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的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

其他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朱以明

2015年2月10日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1、中电彩虹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2、中电彩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3、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4、中电彩虹关于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

说明

5、中电彩虹审计报告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彩虹股份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朱以明

2015年2月10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陕西咸阳

股票简称 彩虹股份 股票代码 60070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咸阳市秦都区彩虹路一

号西侧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0股

持股比例：0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变动数量：181,260,000股 变动后持股数量：181,260,000股

变动比例：24.60%�������������变动后持股比例：24.6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文

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是√（尚待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否□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

行使相关股份的表决

权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公章）：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朱以明

2015�年 2月10日


